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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关于印发 

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商大办〔2015〕152号 
校内各部门： 

　　《浙江工商大学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试行）》已经浙江工商大学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十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 

2015年6月1日 

浙江工商大学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试行） 

（2015年4月 16 日经校第九届教代会暨第十一届工代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浙江省职工疗休养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职工疗休养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教职工身心健康发展，以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试行）。 

第二条  疗休养活动以坚持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为准则，切实加强规范化管理，把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与遵守财经纪律结合起来，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教职工疗休养组织工作。 

第三条  疗休养活动组织应以休养为主，以坚持促进教职工身心健康为目的，坚持身心健康一体化理念，把心理健康检查、心理素质训练纳入疗休养内容，实现健康管理与疗休养结合。活动也要丰富多采，可就地、就近适当安排参观学习，与教育教学、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让教师在休养的同时得到教育和提高。 

第二章  疗休养对象 

第四条  凡在学校工作满三年的在岗正式教职工（含人事代理），均可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疗休养活动（以下简称疗休养活动），活动组织可优先考虑以下人员： 

（一）获校级以上各类先进模范人物； 

（二）长期在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保障一线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并取得良好业绩者或需通过疗休养恢复身心健康者； 

（三）经各学院、部门推荐，校工会认定确需疗休养的其他人员。 

第五条  每年参加疗休养的人数原则控制在学校教职工总数三分之一。 

第三章  经费补助标准 

第六条  教职工疗休养所需经费由学校补助和个人承担两部分组成。其中学校给予的经费补助标准参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精神执行。主要用于疗休养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凭据在学校提取的福利费中列报。凡实际支付的费用超过学校规定补助标准的，超额部分由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自理。 

第七条  一个周期中教职工原则上只能参加一次疗休养活动，只能享受一次补助，不得相互顶替或转让。 

第八条  学校统一分期分批组织的各类先进模范人物和优秀教师代表（学术、管理骨干）疗休养活动的经费，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九条  教职工疗休养活动按计划分期分批组织实施，三年为一个实施周期。符合疗休养条件的教职工在一个实施周期内可有一次疗休养机会，由教职工根据本人意愿，按工会确定的年度疗休养计划选择具体的疗休养时间和目的地。教职工在一个实施周期内没有参加疗休养活动的，按自动放弃处理，其补助经费不保留到下一周期。 

第十条  教职工疗休养工作由校工会和各二级分工会（部门工会小组）共同组织实施。校工会主要负责制订全校年度疗休养计划及相关制度、疗休养承办单位资质及费率招标、疗休养经费管理和各分工会疗休养工作的协调；各二级分工会（部门工会小组）主要负责疗休养工作的具体实施。疗休养活动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期间进行。 

第十一条  各分工会于每年的4-5月提出本单位疗休养计划草案，报校工会审核备案；校工会在5-6月，根据各分工会的备案情况，统一制定学校当年度的疗休养计划，明确疗休养目的地、疗休养实施时间，限定名额、具体实施责任单位和主要负责人、疗休养具体的活动安排、校内协助单位和负责人等内容。并及时向全校教职工发布年度疗休养计划。 

第十二条  教职工根据疗休养计划向各分工会提出休养申请，凡有申请到非本学院承办的休养目的地的，由申请人自行协商解决。教职工个人未经批准在学校疗休养计划外自行组织的疗休养活动，费用一律不予报销；在名额允许的情况下，可随带家属，家属的所有活动费用全额由个人自理。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三条  教职工疗休养活动需严格执行疗休养纪律，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有关规定，规范疗休养内容和时间，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坚决杜绝以疗休养为名变相组织公款旅游和发放钱物。 

第十四条  疗休养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为教职工提供休息养生的服务，不得以疗休养为名组织疲劳拉练式旅游或公款旅游。每批疗休养只能选择一个疗休养场所，原则上在省内，并应当充分利用各地工人疗休养院和教师疗休养基地等场所。 

第十五条  疗休养活动要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预防各类事故发生。如需委托社会机构和单位代为组织，必须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委托有资质、信誉好的机构或单位组织开展，及时签订相关合同。同时必须为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办理具有一定抵抗风险人身安全商业保险。 

第十六条  疗休养活动要加强组织观念，疗休养期间需服从领队安排，不随便离团，如有特殊情况需中途离团，或不随团返回而提前结束疗休养活动的，事前须向领队办理离团手续，经同意后方可离团，按已享受一次休养处理，费用一律按实际结算，结余不退，超支自理。 

第十七条  疗休养期间，在行程许可前提下，教职工可根据疗休养活动安排和个人意愿到目的地周边的景点参观考察，景点门票和娱乐活动的费用由疗休养人员本人自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试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人事处、计财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5年7月1日起实施。


